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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微信公众号消息，近
日，市场监管总局、
公安部、商务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海关
总署、税务总局、国
家网信办、国家中医
药局、国家药监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等十一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
业监管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其中明
确规定医疗美容服务
属于医疗活动，必须
遵守卫生健康有关行
业准入的法律法规。

《指导意见》就
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
行业监管工作，规范
和促进医疗美容行业
发展提出一系列针对
性举措。

一是坚持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底线，明确规定医疗
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
动，必须遵守卫生健
康有关行业准入的法
律法规。

二是着重强调跨
部门综合监管，在现
有法律法规框架下，
从登记管理、资质审
核、“证”“照”信
息共享、通报会商、
联合抽查检查、协同
监管、行刑衔接等多
个维度同时发力，构
建贯通协同、高效联
动的行业监管体系。

三是统筹监管规
范和促进发展，充分
考虑医疗美容行业规
律特点，在推进优化
行业准入条件、提升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服
务、强化信息公开和
信用约束等多个方面
作出规定。

《指导意见》的

出台，将有效推动医
疗美容行业常态化、
综合性监管，有力推
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集中的医疗美容行业
突出问题，形成以有
效监管促进有序发展
的良好态势，为持续
激发医疗美容行业发
展内生动力、推动医
疗美容行业高质量发
展 提 供 新 的 制 度 支
撑。

全文如下：
关于进一步加强

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
作的指导意见

为维护医疗美容
市场秩序，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促进医疗
美 容 行 业 高 质 量 发
展，依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
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23
〕1号)和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现就进一步
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
管工作提出如下指导
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标 本 兼 治 、 依 法 依
规、协同联动，优化
医疗美容市场主体准
入管理，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深化跨部门
综合监管，健全适应
医疗美容行业发展特
点 的 常 态 化 监 管 体
系，形成以监管促发
展的良好态势。

二、加强医疗美
容行业准入管理

(一)做好市场主
体 登 记 管 理 。 市 场
监管部门按照市场监
管总局有关经营范围
规范目录，指导确有
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经
营 意 愿 的 申 请 人 勾
选“医疗美容服务”
等规范表述登记经营
范围，依法履行“双
告知”职责，并当场
告知申请人开展医疗
美容服务须申请审批
及相应的审批机关，
由申请人书面承诺对
于涉及法律、行政法
规 、 国 务 院 决 定 规
定、地方行政法规和
地方规章规定，需要
办理许可审批的，在
取得批准前，不从事
相关经营活动。申请
人书面承诺情况应当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
示。

(二)强化医疗美
容机构资质审核。医
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
活动，未依法取得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发放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或者“诊所备
案凭证”，不得开展

医疗美容服务。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结合医
疗美容诊疗特点，进
一步细化审批标准，
完 善 审 批 流 程 ， 加
强医疗美容诊所备案
信息管理，强化诊疗
质量控制，严把行业
准入关。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办理相关执业
许可或备案时，一并
录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等信息，并通过办
理许可备案的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网站或其
他方便公众查询的方
式，向社会公开。

( 三 ) 加 强 “
证 ” “ 照 ” 信 息 共
享。不断完善登记注
册、行政审批、行业
主管协同联动的监管
机制。依托地方政务
共享平台、“证照分
离”协同平台、大数
据管理平台等，强化
市 场 主 体 登 记 注 册
和 医 疗 机 构 许 可 ( 备
案 ) 信 息 共 享 。 市 场
监管部门将市场主体
登记注册信息及时告
知同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依法做好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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